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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密 協 議 

No.：         

甲方： 乙方：香港翻得好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地址： 地址：九龍尖沙咀嘉連威老道 20-22 號同順興商業中

心 1302 室 

電話： 電話：（852）26390098    65483535 

傳真： 傳真：（852）26390958 

 
    訂立本協定旨在乙方為顧客提供規範、保密的翻譯、多媒體製作、網站軟體本地化或

其他服務。雙方本著平等互利的原則經友好協商，達成以下協議： 
 

專案服務概要或要求：                                                                

一、 保密範圍和內容：本協議所涉及的甲乙雙方在合作過程中由甲方向乙方提供的未向社

會公開的技術情報和商業秘密。乙方必須嚴格保密和控制知情範圍，承擔保密義務。 

二、 保密資料的使用：乙方按照甲方的服務要求使用保密資料，不得出借、出租、贈與、

轉讓甲方的保密資料或協助不承擔保密義務的任何第三人使用甲方的商業秘密。 

三、 保密資料的歸還：專案服務完成後，所有保密資料，包括原件、影本、軟碟、光碟、

電子郵件、電子文檔等，必須完整地交還甲方。乙方因項目合作所產生的相關甲方保

密資料在交付給甲方後也予以銷毀，不得留存自用。 

四、 保密有效期：乙方的保密義務自本協定簽署開始至該保密資料公開時為止。 

五、 違約責任：因乙方原因被認為可能導致洩密的，乙方應竭盡全力採取預防或補救措施

並儘快通知甲方以便進一步採取措施。如因乙方違約導致甲方的經濟損失，則給予相

應的金額補償，但補償金額不超過乙方向甲方收取的服務費用的總額。 

六、 免責聲明：在雙方簽署本協定前，若該保密資料已被公開，或者乙方已經擁有相關保

密內容的資料，或者因其他第三方導致的洩密，則視為不屬於乙方保密義務範圍，不

承擔保密責任。 

七、 爭議的解決辦法：雙方因執行本協定而產生的爭議糾紛應由雙方協商調解解決。若協

商調解不成或一方不願協商調解的，任何一方都有提起訴訟的權利。 

八、 本協議未盡事項，經雙方協商一致後可簽訂補充協定，補充協定與本協定具有同等效

力。本協議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經簽章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香港翻得好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簽章：                                     簽章： 


